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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ntage Technology Co., Ltd.
瀾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6809）

建議採納2026年H股激勵計劃及
建議授權董事會及╱或計劃管理人辦理2026年H股激勵計劃相關事宜

建議採納H股股份激勵計劃

瀾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6年6月1日，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採納本公司2026年H股激勵計劃（「H股激勵計
劃」），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將於2026年6月24日召開的2025年年度
股東會（「年度股東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H股激勵計劃之目的

H股激勵計劃的目的是：(i)進一步健全公司長效激勵機制，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
才，為公司的長期發展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及(ii)充分調動合資格參與者的積極
性，鼓勵其為公司的經營業績和發展做出貢獻，並有效統一股東、公司和激勵對
象的長期利益，促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計劃授權限額及服務提供商分項限額

H股激勵計劃項下的股份來源為：(i)庫存股份；(ii)本公司根據信託向受託人配發
和發行的新股（「H股」）；或(iii)由信託受託人通過場內或場外交易購買或收購的
現有H股，或由任何股東轉讓予信託受託人的現有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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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H股激勵計劃可發行及配發之新股份（包括轉讓庫存股）（「股份」）總數限額為
60,483,351股H股，相當於股東採納H股激勵計劃之日（「採納日」）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不包括本公司庫存股份）的5%（「計劃授權限額」）。於任何情況下，根據
H股激勵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獎勵及根據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獎勵計劃將予授出
之期權及獎勵而可能發行之新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採納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不包括庫存股份）之10%。

於計劃授權限額內，根據H股激勵計劃將授出予服務提供商參與者（作為合資格參
與者）之獎勵而可能發行及配發之新股份總數為12,096,670股H股（「服務提供商分
項限額」），相當於採納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之1%。

建議授權董事會及╱或獲計劃管理人處理與H股激勵計劃相關的事宜

為確保H股激勵計劃的順利實施，董事會建議，待股東於年度股東會上批准H股激
勵計劃後，提請年度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及╱或計劃管理人處理與本計劃相關的事
宜。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章，H
股激勵計劃將構成本公司涉及發行新股份的股份計劃，因此，H股激勵計劃的採
用須經股東批准。H股激勵計劃的條款符合上市規則第17章的相關要求。

採納H股激勵計劃須待：(i)股東於年度股東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以批准採納H股
激勵計劃；及(i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H股激勵計劃下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的
上市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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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東會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 H股激勵計劃的進一步詳情；(ii)建議授權董事會及╱
或獲計劃管理人處理與H股激勵計劃有關事宜的進一步詳情；及 ( i i i )年度股東
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的通函，將於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如獲
索取）並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 https://www.montage-tech.com )。

H股激勵計劃須待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
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瀾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崇和博士

香港，2026年6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i)執行董事楊崇和博士及Stephen Kuong-Io Tai先
生；(ii)非執行董事WangRui博士及方周婕女士；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若山博
士、高秉強教授、Yuhua Cheng博士及單海玲博士。


